
南亞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同意敝子弟     就讀貴校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  年  班，為增加職場實務訓練與職場的適

應力、就業競爭力，至參加校外實習。並保證督促其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一、 實習機構： 

二、 實習地點： 

三、 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 實習時數：每日工時 8 小時 

五、 實習項目：代辦簽證 出國旅遊事項  

六、 工作紀律： 

(一) 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二) 上班時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三) 遵守實習單位所安排之工作及生活作息管理各項規定。 

(四) 請假須先經實習單位主管同意。 

(五) 確實遵守貴校有關學生生活管理校規及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實務實習辦法之規定。 

七、 獎懲規定：校外實習期間若有特別努力，表現優良者，應予敘獎；若經實習單位通知有關不

守工作紀律、表現欠佳、行為不檢，有損校譽情事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以上處分，並且不

給與實習學分。 

八、 實習期間保險：同意由貴校統一辦理意外保險。 

九、 實習期間，若因可歸責於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選派之實習學生事由致實

習機構人員或財物有損害，實習學生及連帶保證人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十、 校外實習合約如附件 



 

學  生：                 (簽章) 

家  長：                 (簽章) 

聯絡電話：                  

企業實習老師：                 (簽章) 

導    師：                 (簽章) 

系 主 任：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